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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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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佈 

 
內幕消息 

 
HEALTHWAY MEDICAL CORPORATION LIMITED 

建議自願除牌之有條件退市要約 
 

 
本聯合公佈乃力寶有限公司（「力寶」，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力寶集團」）及力寶

華潤有限公司（「力寶華潤」，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力寶華潤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
市規則）而作出。 
 
HEALTHWAY MEDICAL CORPORATION LIMITED建議自願除牌之有條件退市要約 
 
力寶及力寶華潤之董事會（「董事會」）分別宣佈，OUEH Investments Pte. Ltd.（「要約
人」，OUE Healthcare Limited（「OUEH」）之附屬公司）已向 Healthway Medical 
Corporation Limited（「Healthway」）之董事會提交正式建議（「除牌建議」），以根據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手冊 B 節 ：凱利板規則（「凱利板規
則」）第 1307及 1308條尋求 Healthway從新交所正式上市名單自願除牌（「除牌」）。 
 
根據除牌建議，華僑銀行有限公司（要約人之獨家財務顧問）將為及代表要約人作出有

條件退市要約（「退市要約」），以現金每股股份 0.048 坡元於退市要約日期收購
Healthway 股本中所有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股份（「Healthway 股份」）（要約人及與其
一致行動之人士已擁有、控制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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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way 之董事會已審閱除牌建議，並已議決(a)召開 Healthway 之股東特別大會
（「Healthway 股東特別大會」），以根據凱利板規則第 1307 及 1308 條就除牌及對
Healthway 之章程（「Healthway 章程」）之若干建議修訂尋求 Healthway 股東批准；及
(b)向新交所申請除牌。 
 
有關除牌建議及退市要約之更多詳情，請參閱 Healthway與要約人於本公佈同日在新交所
之網站（www.sgx.com）及 Healthway之網站上刊發之聯合公佈。 
 
除牌建議及退市要約對力寶及力寶華潤之影響 
 
於本公佈日期︰ 
 
(a) Healthway 為一間於新交所由保薦人監察之上市平台凱利板上市之公司，其於新加坡
擁有超過 100 間診所及醫療中心組成之網絡，並提供各項醫療服務，包括普通科診所
及家庭醫務診所、健康檢查、成人專科、嬰兒及兒童專科、牙科服務及專職醫療服務。

Healthway為力寶華潤擁有 40.76%權益之聯營公司。 
 
(b) 要約人為一間就除牌建議及退市要約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特殊目的公司，並為 OUEH
之全資附屬公司，而 OUEH 則為由（其中包括）OUE Limited（「OUE」，其間接持
有 OUEH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70.36%）持有。Hongkong Chinese Limited（「HKC」）
之主要合營企業間接於 OUE 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中擁有約 73.05%權益。
因此，OUE為 HKC之合營企業。 

 
(c) HKC 為力寶擁有 73.95%權益之附屬公司，而力寶則為力寶華潤之控股股東。力寶於
力寶華潤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中擁有約 74.99%權益。 

 
退市要約不適用於力寶華潤集團已擁有、控制或同意將予收購之 Healthway股份。因此，
力寶華潤集團將不會參與除牌建議及退市要約。此外，力寶華潤集團將於 Healthway股東
特別大會上就批准除牌及修訂 Healthway章程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倘除牌建議及退市要約獲批准及接納，Healthway 將自新交所正式上市名單除牌，並將繼
續為力寶華潤擁有 40.76%權益之聯營公司。 
 
力寶及力寶華潤各自之董事會認為除牌建議及退市要約之批准及接納將不會對力寶集團

及力寶華潤集團各自之現有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力寶及力寶華潤各自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力寶及力寶華潤各自之股份時務請審慎

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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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力寶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李聯煒 

承董事會命 
力寶華潤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李聯煒 

 
香港，2023年 7月 3日 
 
於本公佈日期，力寶及力寶華潤各自之董事會成員如下： 
 
力寶 
 
執行董事： 
李棕博士（主席） 
李聯煒先生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李江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澤培先生 
陳念良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景輝先生 
容夏谷先生 
吳敏燕女士 
 

力寶華潤 
 
執行董事： 
李棕博士（主席） 
李聯煒先生（行政總裁） 
李小龍先生 
李江先生 
 
非執行董事：  
陳念良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英傑先生 
容夏谷先生 
吳敏燕女士 
 

 

 
 


